投诉调解通知书
津市场监管开水调通﹝2025﹞第6-9-3号

金亚鹏：
[bookmark: _GoBack]关于消费者对你此前经营的天津市南开区自然日志化妆品销售中心退费消费纠纷的投诉，我局（所）已经受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现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调解。请于2025年7月10日10时到水上公园街市场监管所（南开区庆丰路来福里小区）参加调解，或提前与我单位联系。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的，我局（所）将依法终止调解。如法定代表人无法到场请出具委托书。
（调解人员：郝帅  郑喆睿；联系电话：23378725）
特此通知。


2025年6月9日（印章）





